我国新矿业体制的构建与地勘行业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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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分析认为我国矿业体制的历史烙印，一是条块分割，二是人为地切断了产业链，矿产的勘查与开发被分割成事业和企业两种体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困扰我国矿业发展的根源所在。要矿业适应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实施勘查开发一体化，促进开矿的去找矿，促进找矿的去开矿，促进矿山企业与地勘事业单位兼并重组”，打破企业和事业两种体制的巨大鸿沟，使“地质找矿的投资主体、工作主体和利益主体统一”，对此作者分析了我国石油行业在此方面取得的成绩，提供了事实佐证。    
目前我国的矿业体制基本上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特质，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条块分割，按行业分为石油、煤炭、冶金、有色等十几个行业，按隶属关系又分为中央、省、市、县等多级管理，其弊端是资源开发及地质找矿陷于单打一，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综合找矿无法实现，造成资源浪费，条块分割，市场难以发挥对资源及要素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二是人为地切断了产业链，矿产的勘查与开发被分割成事业和企业二种体制，其弊端是开矿的不找矿，找矿的开不了矿。造成的后果是，关破矿山及资源危机矿山问题突出，开矿的不找矿，坐吃山空，不能实现资源消耗与补偿的平衡，矿山生产能力不能及时有效地转移，职工家属就业无门，生活无着，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矿业生产力也遭破坏；找矿的不能开矿，只有投入没回报，造成地质找矿投入不足，找矿积极性不高，找矿能力萎缩，地质队伍陷入困境，人才流失，矿产储量下降，资源瓶颈制约日趋严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矿业体制，简单地讲是二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开矿一个轮子是找矿，即勘查开发是一体化的。矿业公司即开矿也找矿，找矿是为了开矿，开矿也必须找矿，矿业公司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故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分类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地质勘查行业，而是被包括的矿业之中。由此可见，构建我国新的矿业体制及地勘行业的改革方向是实施勘查开发一体化，促进开矿的去找矿，促进找矿的去开矿，促进矿山企业与地勘事业单位兼并重组。矿山企业投资地质找矿已渐成气候，特别是近几年由于矿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矿业已成暴利行业，不光矿山企业，其它社会资本也大量投向地质找矿。国家也鼓励各种资本投入风险勘查。因此矿山企业向地质找矿延伸并不存在体制上和政策上的障碍。    
矿山企业与地勘单位之间的兼并重组，因分属企业和事业两种体制，两种体制之间的巨大鸿沟，又无政策引导支持，基本没有人触及这个方面。仅有一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所属的广西华锡矿务局与215队于1996年合并。国家应制订政策支持和鼓励矿山企业与地勘单位之间兼并重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让找矿的去开矿，或者说现在的方针、政策、做法使地勘单位开矿困难重重以致不能。现在的政策和做法是，地勘单位找到矿既不让你卖也不让你开，而由政府处置。理由是，你是拿国家的钱找矿，找到的矿由政府卖掉，国有资产才没有流失。照此逻辑，所有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都应归政府所有，由政府去卖，否则就是国有产的流失。因此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地勘单位找矿没有积极性，困难处境没法改变，地勘单位的企业化无法推进，地质找矿的主体——现有地勘单位都将消亡，国家的地质找矿能力将遭受严重的破坏，资源保障形势将更加严峻。因此，现在地勘行业的改革如何深化还是值得探讨的。    地质找矿的投资主体、工作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统一是市场条件下做好地质找矿的内在要求，是地勘工作的规律之一。但现在，政府仍然是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地勘单位是工作主体，是一种更槽的变相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国家早已不实行对地勘单位的全额拨款。    
假如我们换一种思路：现在国家急需矿产资源，要大力加强地质找矿，如同当年国家急需钢铁投巨资兴建宝钢，国家把资金投向有能力有找矿条件的地勘单位（即以地勘单位而不是以地质项目为投资对象），地勘单位利用国家投资找到矿并在国家支持下进行开发，其权益归地勘单位所有。国家投资的利益体现在地勘单位国有资产的增值上，体现在国家矿产资源储量增加上，体现在增加矿产品的有效供给上，体现在国家税收增长上。这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把国有地勘事业单位当成国有地矿企业。地勘单位通过增量（矿业开发）优化存量（用开矿赚的钱加强地质找矿），完善了产业结构（转变成勘查开发一体的矿业公司），也就完成了企业化改革。如按这种思路走，可极大地调动地勘单位和地质人员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找矿效果和资金使用效果，增加国家急需的矿产品供给，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现有地质找矿能力。以发展带动改革是我们的宝贵经验之一，国家不需为地勘单位改革另付成本，可避免改革对地质队伍带来的阵痛、对社会的冲击和对地质找矿生产力的破坏。如果政府一方面在政策上、做法上始终把地勘单位作为事业单位对待，另一方面又要地勘单位企业化，地勘单位出路何在？这是地勘行业改革难以推动的症结所在，而不是人们不愿意改革，更不是反对改革。    
石油行业实际上就是按照上述思路改革的。石油行业是公认的地质勘查体制改革成功的典范，已顺利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石油勘查的投入一直就没有减少过，而且实现了快速增长，国家也早已取消对石油行业的地勘投资，这在地勘行业中均是唯一的。石油行业还成功地走向国外，在利用“两种资源”方面也走在各行业的前列，石油行业的经济效益是最好的，对国家贡献是最大的，其职工的收入也大大高于其它资源型行业。这是双赢，是效益的最大化。    
石油行业的成功，主要有三点，其一勘查开发是一体化的，其二勘查的投资主体，工作主体和利益主体是统一的，其三国家的政策对头。石油系统的地勘单位也是国有地勘单位，但石油的探矿权、采矿权没有搞招拍挂，没有搞市场出让的方式，国家也没有向石油公司收取矿业权价款。现在的主力油田不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国家投资勘探的吗。而煤炭、冶金、有色金属等资源型行业恰恰没有这三点。难道是石油行业特殊吗？非也，关键是国家政策要对头。只要政策对头，石油行业做得到的，其它行业同样可以做到。
